
宜蘭縣政府 112年度重要施政計畫（民政處）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施政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備註

壹、自治
行政
業務

一、辦理地方訪視聯
繫座談會及鄉
（鎮、市）立法
機關之議事運
作。

1.至各鄉（鎮、市）公所辦理地方訪
視聯繫座談會以探求民瘼。

2.輔導及考評各公所對於代表會代表
建議案列管追蹤及執行情形。

3.輔導各鄉（鎮、市）民代表會修正
組織自治條例暨員額編制修正。

二、辦理公共服務據
點及公有危險建
築村里集會所耐
震評估及補強計
畫。

輔導鄉（鎮、市）公所申請內政部

補助公共服務據點及公有危險建築

村（里）集會所耐震評估及災害防

救廣播系統建置補助。

三、輔導基層村里業
務並健全各鄉
（鎮、市）公所
組織。

1.表揚績優民政人員、特優村里長及
資深績優村里鄰長等各項業務。

2.輔導各鄉（鎮、市）公所辦理組織
自治條例暨員額編制修正業務。

3.輔導各鄉（鎮、市）辦理基層村里
業務。

4.辦理第 22屆代表、村（里）長研
習業務。

四、辦理姐妹市業
務。

辦理姐妹市業務及輔導鄉（鎮、

市）公所加強姐妹市交流活動。

貳、自治
事業
業務

一、強化公共造產營
運管理。

1.土石採取業務：為配合縣內各河川
整治計畫，以公共造產方式經營計

畫性開採河川砂石，藉以維護河防

安全，以達河川疏濬功能並可增加

地方財政收入。

2.營建賸餘土石方再利用處理業務：
為解決縣內營建工程所產生之「營

建賸餘土石方」衍生之問題，以公

共造產經營「營建賸餘土石方再利

用處理場」，藉以維護縣內環境免

於污染，並提供營建賸餘土石方適

當之處理場所。

二、輔導各鄉（鎮、
市）公所辦理公
共造產業務。

輔導各鄉（鎮、市）公所辦理公共

造產業務。

參、戶政
業務

一、提供新人結婚登
記加值服務。

於受理結婚登記時，提供新人「幸

福寶典」資訊，內容結合教育、衛

生、社會及勞工單位，讓新人一覽

生育津貼、就業求職、新手爸媽的

育兒教養等資訊，協助新人經營家

庭生活。

二、辦理單身聯誼活 為鼓勵適齡婚育，藉由活動增加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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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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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性互動契機，以促成良緣，提升本

縣結婚率及生育率。

三、督導戶政事務所
廳舍維管並加強
便民服務措施。

強化廳舍安全維護，確保戶籍資料

安全，充實各項服務設施，加強周

邊環境綠美化，提供無障礙的洽公

環境。

四、加強戶政業務督
導考核，提升行
政效率。

訂定本縣戶政業務績效考核標準，

加強內部控管，降低人為之錯誤

率，塑造專業、便民、高效率的服

務形象。

五、強化專業訓練，
提升服務品質。

充實戶政人員教育訓練，提升戶政

專業知能，建構完備審核機制，確

保戶籍登記正確，以維民眾權益。

六、建置網站資料並
經常更新，以維
資料正確性。

建置單位網站，提供民眾查詢辦理

各項戶籍登記相關法令及證明文

件，並經常更新網頁內容。

七、道路命名及門牌
整編。

辦理道路命名及門牌整編工作，便

於消防、緊急救護、治安維護、郵

件投遞、宅配服務及民眾旅遊或訪

友，期使轄內各路名及各門牌能清

楚識別，打造出一個尋址無礙、美

麗嶄新的現代化城鄉。

八、透過機關介面連
結，簡化作業流
程。

透過連結他機關電子服務平台，減

少民眾提交紙本書證，減化申辦流

程。

九、便民服務措施宣
導。

1.適時運用網站、電子看板及公布欄
宣導戶政便民措施。

2.利用各項活動、會議宣導戶政法令
及提供諮詢，充實民眾知的服務。

十、定期維護戶役政
資訊系統軟硬體
設備。

加強維護本府、12鄉（鎮、市）戶
政事務所及公所資訊設備，以確保

系統正常運作，保障民眾權益。

十一、弱勢家庭通報
轉介服務。

結合本府社會處建立弱勢家庭照顧

網絡，主動通報社政單位需協助家

庭，並即時給予協助。

肆、宗教
禮俗
業務

一、宗教文化、禮
儀、祭典倡導
及推動。

1.舉辦「送神筅黗」祭儀，配合國家
清潔週宣導環境保護理念。

2.舉辦二二八和平紀念日追思活動，
彌平歷史傷痕。

3.辦理員山忠烈祠春、秋祭典禮，表
達政府對三軍陣亡將士崇敬之意。

4.舉辦祭孔大典闡揚至聖先師之教育
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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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推廣地方宗教文化特色與傳承，賡
續辦理宗教文化節慶活動。

二、孔廟及員山忠烈
祠之管理與維
護。

1.宜蘭縣孔廟、員山忠烈祠及其周邊
環境之整理、維護工作。

2.透過創新閱讀、講座、學習與交流
等方式，結合社區、民間團體第三

部門與個人工作者的知識與資源，

以各種可能形式合作，辦理孔廟活

化。

三、輔導寺廟及宗教
團體健全組織及
興辦公益慈善與
社會教化事業。

1.輔導寺廟自行訂定組織章程，供運
作依循並定期召開管理委員、監察

人會議及信徒大會等相關會議。

2.輔導寺廟召開信徒大會，以利寺廟
事務正常推動，並受理備查寺廟各

項重要會議紀錄。

3.協助寺廟或宗教團體事務推動及年
度換證事宜。

4.輔導宗教法人團體健全組織及財務
透明，定期召開董、監事會議，並

受理其會議紀錄備查。

5.獎勵寺廟團體加強辦理公益慈善事
業及社會教化事業。

6.適時召開寺廟負責人座談會，促進
寺廟業務正常推動。

四、協（補）助民間
舉辦重要民俗活
動。

1.宜蘭水燈節。
2.宜蘭兒童守護節－綰絭保平安。
3.頭城搶孤。
4.五結走尪。
5.王公過火。
6.二龍競渡。
7.補（協）助宗教團體辦理公益慈善
及民俗、社會教化及民俗文化事

宜。

五、輔導神明會、祭
祀公業異動及登
記。

依地籍清理條例輔導神明會申報作

業及依祭祀公業條例輔導公所辦理

祭祀公業派下員資料異動、祭祀公

業土地之清理及祭祀公業法人登

記。

伍、殯葬
管理
業務

一、營造優質殯葬環
境。

1.輔導宜蘭縣殯葬管理基金辦理殯葬
設施經營管理業務。

2.輔導各鄉（鎮、市）改善相關殯葬
設施及補助各鄉（鎮、市）公所公

墓除草便民服務及辦理評比。

二、辦理殯葬服務業 1.辦理殯葬服務業者評鑑，提升殯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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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管理及輔導。 服務業服務品質，保障消費者權

益。

2.受理殯葬服務業各項許可設立（含
備查）作業並督促加入宜蘭縣葬儀

商業同業公會，以保障消費者合法

權益。

3.適時召開殯葬服務業者研習座談
會，提升殯葬服務業服務品質，保

障消費者權益。

陸、兵役
業務

一、辦理服兵役役男
家屬生活扶慰助
及就醫健保、醫
療補助及各項補
助。

凡依法應徵常備兵及替代役役男，

其家屬貧困者，經村（里）幹事調

查、轉錄最近財稅資料，由鄉

（鎮、市）公所初核扶助等級後，

再陳報縣政府複核。合於列級扶助

者，核發 1次安家費或三節生活扶助
金，委由郵局直接轉撥入徵屬之郵

政存簿儲金帳戶內，以達便民目

的。如其家況臨時發生變故，另行

調查屬實後，予以適時救助，並依

規定辦理各項慰助及就醫健保、醫

療補助。

二、辦理宜蘭軍人忠
靈祠維護管理工
作。

辦理軍人忠靈祠園區安全管理、賡

續綠美化維護等有關事務，並於

春、秋兩季辦理故三軍將士國殤祭

典事宜。

三、辦理本縣公共行
政役家庭因素替
代役役男服勤及
管理考核業務。

辦理本縣警察消防役、社會役及公

共行政役家庭因素役男役籍管理、

服勤管理、獎懲、輔導與考核等服

勤管理事務。

四、辦理本縣替代役
備役管理。

辦理替代役備役列管、各項事故作

業、辦理回役及轉免、禁役作業；

備役管理、編組、異動、召集演訓

事項。

五、辦理三節敬軍及
軍民服務連線業
務。

為表達對轄區各軍事單位保國衛民

之辛勞，每年三節前夕配合軍人之

友社宜蘭軍人服務站結合本縣各機

關、社團、個人組成敬軍團，慰問

縣轄之國軍官兵，以感謝及關懷本

縣官士兵的辛勞並激勵士氣，促進

軍民團結。同時加強軍民服務連線

工作，落實照顧服役役男。對在營

軍人及其家屬提供適時的服務，解

決兵役疑難及維護官兵權益，期使

在營者能安心服役，讓家長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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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身心障礙退伍軍
人、替代役役男
處理與慰問。

服義務役期間受傷病身心障礙

（全、半癱）之退伍軍人及替代役

役男，經核定榮家就養而屬外住且

需照顧者或受傷行動不便，或雖不

合榮家就養，因情況特殊，經審查

認可需照顧者，給予安養慰助。

七、辦理動員業務 辦理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

八、兵籍調查，建立
役男徵額歸列及
兵籍表之建立。

訂定 93年次徵兵及齡男子兵籍調查
工作計畫及工作進度表，依內政部

統一律定時間完成轉錄作業後即開

始實施調查，並於 3月底完成役男兵
籍調查工作。

九、辦理役男徵兵檢
查及申請改判體
位與複檢。

1.體檢期程：
（1）111年 11月至 12月辦理 19

歲未在學亦無升學意願欲儘

早入營役男、申請接受分階

段軍事訓練且中籤役男、91
年次報考大專註記終止役

男。

（2）111年 9月至 10月及 112年
1月至 2月辦理大專 112年
應屆畢業及 19歲高中應屆
畢業無升學意願役男。

（3）112年 3月至 12月辦理 18
歲未在學亦無升學意願申

請提前接受徵兵處理役

男、在學緩徵原因消滅役

男、適時補檢及已無其他

事故役男。

2.役男經核判體位未定者，依體位區
分標準表內規定時間後再安排複

檢；驗退複檢或傷病足以影響體位

等級之申請複檢，隨時與複檢醫院

聯繫安排複檢時間。

3.役男倘有身心障礙或疾痼惟未領有
身心障礙手冊，且行動不便無法至

檢查醫院接受檢查者，由徵兵檢查

委員會會同檢查醫院醫事人員至其

住所實施住所檢查，並依規定判定

體位。

4.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或持有
重大傷病證明之役男，倘符合「身

心障礙或重大傷病與體位區分標準

免役體位判等對照表」規定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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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辦理體位逕判役男免到場參加

體檢，惟若不符免役條件者，仍應

按規定參加徵兵檢查。

5.役男入營前實施目視檢查及身高體
重符合降判體位標準者，輔導其辦

理重測及改判體位複檢，並暫停止

其入營。

十、辦理役男抽籤，
力求公開以昭公
信。

1.役男經體位判定後須參加抽籤者以
每 2個月辦理 1次抽籤為原則，必
要時得另定之。

2.由本府統籌訂定全縣役男抽籤計
畫，由鄉（鎮、市）公所，依擬定

日期、地點辦理役男抽籤。

十一、辦理免役體位
役男體位核定
及核發免役證
明書。

1.役男徵兵檢查經判定為免役體位
者，依法核定免服兵役，免役證明

書由縣政府授權各鄉鎮市公所就近

核發。

2.役男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符合「身
心障礙等級與體位區分標準免役體

位判等對照表」規定者，公所應主

動連繫役男申請免役逕判。

十二、依法核定禁役
及核發禁役證
明書。

1.依兵役法第 5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款規定應予禁役者，依軍（司）
法機關判決之通知依法辦理。

2.符合禁役規定之情形，由本人或其
戶長檢具判決書、執行指揮書或出

監證明等文件，向戶籍地公所申

請，轉報本府依法處理。本人或其

戶長未申請者，輔導公所依法得檢

附刑事紀錄證明，轉報本府辦理核

定禁役，禁役證明書由縣政府授權

各鄉（鎮、市）公所就近核發。

十三、辦理在學役男
緩徵作業。

1.徵兵及齡男子經判定免役體位核定
免服兵役者外，均應於學校第一學

期註冊截止之日起 1個月內由就學
學校申辦役男在學緩徵。

2.依學校造送之申請緩徵學生名冊，
查無不得緩徵之情形者，應予核

准，並將名冊 1份送還原申請學
校，經核准在學緩徵之役男，於緩

徵原因消滅後續辦徵兵處理。

3.為簡化役男在學緩徵行政作業流
程，內政部役政署已建置在學緩徵

作業系統，已於 108年 8月 1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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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線，供大專院校以電子郵件傳

輸學生緩徵作業名冊，依名冊核定

情形逕於該系統通知學校。查無不

得緩徵之情形者，應予核准，經核

准在學緩徵之役男，於緩徵原因消

滅後續辦理徵兵處理。

十四、辦理「常備役
體位因家庭因
素及替代役體
位 服 補 充
兵」、「常備
兵因家庭因素
申請提前退
伍」、「家庭
因素申請服替
代役」、「替
代役現役役男
申請提前退
役」。

1.隨同役男徵兵檢查體檢通知書及抽
籤通知書，送達每位役男「常備役

體位因家庭因素及替代役體位服補

充兵役辦法」、「家庭因素申請服

替代役」、「替代役役男申請提前

退役」、「替代役役男轉調戶籍地

服勤」等相關規定供參。

2.依鄉（鎮、市）公所轉報家庭因素
申請服補充兵或替代役資料，於

30日（家庭因素服替代役 20日）
內逐一審查簽報核定，核定結果以

書面通知公所及申請役男；經核定

不合格者，應述明原因。

3.常備役或替代役役男入營後，家庭
發生重大變故，須負擔家庭生計主

要責任，依鄉（鎮、市）公所函送

之申請案件，依規定複查後陳送常

備兵所隸司令部或替代役之主管機

關內政部核定。

十五、各年次常備
兵、替代役
徵集。

1.役男經徵兵檢查，按未徵集役男出
生年次之先後，與其役別、軍種主

要兵科及抽籤號次徵集入營。

2.依徵兵規則及內政部頒定之梯次徵
集計畫，擬定本縣徵集計畫配賦徵

集員額，由鄉（鎮、市）公所於役

男入營 10天前填發徵集令及預備
員通知書，送達役男本人或其家

屬。

3.整建兵籍資料編造交接名冊，辦理
役男入營交接事宜。

十六、役男出境歸
國、僑民及
歸化我國國
籍者役男列
管。

確實掌握役男出入境，歸國僑民及

歸化我國國籍者役男動態，對於入

出境情形隨時列管，俾利徵兵處

理。

十七、辦理應徵役男
延期徵集。

對於役男收受徵集令後，徵集入營

前，合於應徵役男延期徵集入營事

故表所列原因之役男，適時輔導辦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施政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備註

理申請。

十八、役政資訊系統
及主機管理。

1.定期系統操作。
2.不定期系統操作：資料庫管理及電
腦系統監控。

3.系統安全管理：電腦系統帳號管理
及使用者帳號管理。

4.電腦系統、設備財產、機房、門禁
管理。

5.系統故障處理。
6.系統問題及建議處理。
7.應用軟體更新程序處理。

柒、客家
及多
元族
群事
務業
務

一、推動客庄創生環
境營造計畫。

輔導各鄉（鎮、市）公所爭取中央

補助款辦理客庄創生環境營造總體

規劃、形塑客庄移居及觀光環境、

吸引人才在地就業，再造客庄新生

命。

二、推動客家文化保
存及客語傳承等
相關事務之發
展。

1.配合客委會，並結合社區及地方產
業，推廣在地客家節慶、民俗、藝

文等活動。

2.藉由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組織，積
極培育客家人才，共同推動客家事

務，以延續發展客家語言、文化。

三、輔導、協助及補
助各鄉（鎮、
市）公所、學校
及人民團體，推
動客家及多元族
群文化活動。

1.輔導及協助各鄉（鎮、市）公所推
動在地客家特色文化。

2.輔導及協助客語生活學校、客家團
體，結合在地資源，推動客家語言

傳承及文化活動。

3.輔導及協助新住民團體，辦理多元
族群文化活動。

四、推動新住民照顧
輔導工作。

1.辦理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班，培養
各項法令常識、生活技能及婚姻關

係經營，協助融入適應我國社會生

活。

2.定期召開本縣新住民事務委員會，
整合各單位服務資源，以建構友善

和諧的幸福家園。

捌、原住
民業
務

一、辦理部落大學計
畫。

1.提供原住民終身學習環境，促進原
住民文化傳承及建構部落知識系

統，開啟原住民族地區的公民意

識。

2.重視原住民社會文化習俗與組織，
奠定傳承原住民文化的堅實基礎。

3.彰顯部落的主體性，由族人書寫部
落歷史，促進部落組織與發展。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施政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備註

4.以部落觀點出發的部落教育，結合
就業與發展的部落大學。

5.啟發文化與產業連結，激發以文化
為基礎的產業鏈。

二、推動設置原鄉關
懷站計畫。

1.活化原鄉閒置派出所廳舍，委託民
間團體、教會及社會福利機構，辦

理社會福利服務之工作。

2.提高原鄉地區照顧關懷資源使用率
以培植在地團體營運能力，協力扶

植在地團體，共同推動部落照顧服

務。

三、辦理原住民族家
庭服務中心計
畫。

1.執行方式：委由社福團體辦理。工
作計畫包含建立服務地區人文與目

標人口群統計資料、諮詢服務、個

案管理、部落（社區）宣導、部落

（社區）講座、社會團體工作、志

願服務、建立服務地區資源網絡。

2.秉持多元化的服務，持續陪伴弱勢
家庭，成為福利輸送的媒介及管

道。

四、原住民族文化健
康站及空間整
建。

1.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
（1）結合部落團體、醫事團體及

原住民教會等力量，積極推

動預防照顧服務，強化部落

老人關懷服務，目前本縣原

鄉文健站有大同鄉 8站（寒
溪、四方林、崙埤、樂水、

南山、松羅、四季、英

士），南澳鄉 8站（東岳、
南澳、南澳葛蕾扇、碧候、

武塔、金岳、金洋、澳花）

及都會區原住民羅東站等共

17站。
（2）服務內容包含電話問安、生

活諮詢與照顧服務轉介、餐

飲服務、健康促進方案及活

力健康操運動、延緩老化失

能活動、文化心靈課程、居

家關懷服務、配合普查健康

文化照顧需求、配合建置文

化健康照顧平台。

2.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綜合服務據點
友善空間整建計畫：補助宜蘭縣部

落文化健康站整建或購置設備改善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施政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備註

空間，提供長者無障礙友善空間，

提升為綜合服務據點與基礎社福設

施。

五、原住民族部落服
務據點周邊及部
落內公共設施改
善。

為提升部落安心居住環境品質，改

善服務據點周邊及部落內各項公共

設施；提供設施使用者舒適的環

境、建構適切的部落空間，以提升

服務據點的環境品質。

六、原住民族經濟產
業發展。

1.蘭陽原創館：創立宜蘭首座以原住
民族產業觀光發展之「蘭陽原創

館」，透過場館行銷在地原住民族

品牌及文創工藝商品，並以原民風

味及在地食材開發創意美食。

2.辦理原住民族金融貸款，提供資金
與創業協助，輔導原住民族發展在

地特色產業，透過旅遊、觀光、體

驗等活動，振興原住民族經濟產業

發展。

3.部落產業 2.0計畫：串連過去宜蘭
縣所執行的愛南澳旅遊品牌、野趣

大同品牌及蘭陽原創館，另增加規

劃都會原住民區域（五結鄉及蘇澳

鎮），與增加大同鄉後山地區（留

茂安、四季、南山部落）之遊程體

驗，透過「跨域合作」、「資源整

合」、「串連」等操作策略，發揮

整體建設之加值綜效，建構宜蘭縣

原住民族產業亮點，振興原住民族

產業經濟以達永續傳承原民文化，

並持續型塑宜蘭縣原住民族觀光旅

遊之品牌-「蘭陽原潮」。
七、部落宜居住宅環

境。
1.宜居部落建設計畫：
（1）辦理規劃部落永續建設藍圖

計畫：執行部落或聚落內之

環境基本資料盤點、現地災

害徵兆調查、部落傳統智慧

採集、風險溝通或意見交

流、凝聚共識、盤查資料回

饋建置等。規劃適合部落文

化特性或能融入部落傳統知

識之整體安全防（減）建

設。

（2）部落安全防（減）災機能建
設計畫：依急迫性、必要性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施政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備註

執行部落或聚落內，包括基

礎民生維生設施、基礎防

（減）災設施、多功能防災

設施等開放性公共設施之新

設、修繕、補強與整建。

（3）原住民族部落居住環境品質
提升計畫：透過本計畫推動

部落長遠及整體性之建設規

劃，符應部落文化傳承與永

續發展之建設需求。

2.原住民族住宅營造：訂定本縣原住
民族地區簡化建築管理相關辦法。

3.補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建購及修繕住
宅畫：為協助本縣經濟弱勢原住民

改善居住環境，維護族人居住安

全，並提高良好的生活品質。

八、原住民族部落特
色道路改善計
畫。

原鄉地區特色道路，暢通部落產業

之交通命脈，以提升原鄉道路品

質，促進產業經濟發展。


